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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會
時
。
派
遣
代
衷
團
囘
國
•
向
政
府 

説
明
第
國
在
日
本
之
利
益
 "
代
表
團
將 

由
麥
嘅
氏
領
導
 
一 
彼
現
任
在
日
之
奥
商
 

會
主
席
。
其
餘
之
航
業
銀
行
及
貿
易
商
 

行
或
將
各
派
遣
代
表
- 
會
同
返
樊
云
。

可
嘉 .•
同
時
歡
迎
邑
人
馬
基
盤
博
士
夫
 

婦
。
査
馬
博
士
乃
上
海
聖
約
翰
大
學
教
 

授
。
其
夫
人
嶺
南
大
學
教
授
•
由
主
席 

黃
文
甫
君
宣
布
歌
送
與
歆
迎
的
意
義
• 

隨
請
郎
君
臨
別
贈
 W
•
請
馬
博
士
及
其

&

点
城
婦
女
籌
賑
孤
兒
 

点
間
頓
訊
，
本
城
華
人
婦
女
會
，
於
十 

月
廿
七
日
。
義
賣
茶
麵
•
館
賑
祖
國
孤
 

兒
■
除
由
餞
會
婦
女
送
出
手
織
物
品
及
 

餅
食
以
資
義
賣
外
。
幷
蒙
僑
胞
慷
慨
贊
 

助
。
由
各
行
商
號
圜
口
送
出
大
批
鷄
。 

鴨
，
瓜
菜
，
及
各
種
物
料
，
又
蒙
警
世 

偏
劇
社
•
借
出
名
賞
顧
繡
多
件
。
以 g
 

裂
飾
•
會
塲
爲
之
生
'
不
少
。
。
是
日 

士
赴
會
者
。
非
常
踴
躍
•
自
始 

至
終
・
鳩
吿
滿
座
•
雖
則
隨
人
樂
肋
・ 

收
入
亦
連
三
百
餘
元
•
成
續
優
裕
•
核

。
黃
領
事
蔭

夫
人
演
述
團
內
教
育
一

m
L

氏

專

 

金

叶

一

邪

 
屑

徐
砂
揮
■ 
職
員
黄
昭
立
，
陳
宜

黃

等
・
互
有
演

恭
禧
• 
劉
孟
義

講
•
均
祝
郎
君
 
一 
帆
風
順
•
直
至
八
時
 

半
•.
盡
歌
而
散
云
。

卷
洪
人
捐
興
黨
金
仁
誌

"
刼
戲
院
及
僑
胞
 

昨
又
復
熾
•
柯
芬
戯
院
在
詩

支
部
•
昨
乂
接
到 

元
交
來
雲
埠
嚴
員
 

六
拾
五
元
■
各
人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
Q  

駐
雲
支
部
秘
書
( 

所
繳
之
興
黨
費i  

芳
名
如
左
• 

何
登
連
，
關
國
宀 

• 
每
拾
元
•
岑
一

打
刼 

磨
街
一 

.
昨
. 

・
竣
 

將
款
一

售
處
女
職
員
卡
的
市
 

刼
去
現
欵
五
十
五
元
 

寫
着
「
此
是
打
刼
。 

開
槍
•
」
卡
氏
將
五

■
吳
國
華
■
李
世
璋 

平
。
篤
球
•
周
榮
灼

會
一

非
常
一

感
謝
云
。

一
已
到
加

•
否

Y
五
元
與
之
•
賊
避
疑
一
頃

「
止

■
司
徒
懿
鑑
•
李
燮
韶
•
楊
子
順
♦
胡 

鳳
初
■
劉
風
昌
，
李
其
銘
，
周
家
甜
•• 

何
錫
詰
•
馬
大
莊
•
馬
榮
相
-
陳
宜
談 

。
馬
大
敏
•
仇
飛
雲
。
曾
京
•
盧
敗
振 

•
莫
瑞
麟
•
黄
國
遼
•
陳
綬
明
。
謝
汝 

創
。
梅
拱
學
•
呂
禮
庭
。宋
甘
泉
。
陳 

月
明
，
司
徒
俊
武
•
劉
耀•
寛
。
孫
植
光 

・
鋪
岛
，
廖
羣
。
司
徒
其
祥
。
陳
滚
， 

林
曹
女
。
劉
秀
雄
。
唐
萬
年
，
張
兆
俊 

•
彭
木
・
高
才
•
陳
懷
春
。
駱
週
•
胡 

添
福
•
關
苑
芳
•
馬
瑞
杏
。
李
朝
棟
。 

每
一
五
元
，

厶
父
錦
碌
埠 

劉
卓
南
五
元 

噂
李
大
明
電
請
蔣
讓
賢
 

^

^

推
李
宗
仁
收
拾
殘
局
 

本
報
特
飘
二
中
國
民
憲
黨
領
袖
李
大
明
 

君
•
昨
因
中
國
時
局
危
急
。
以
私
人
資
 

格
•
致
電
蔣
介
石
心
•
請
其
立
卽
自
動
 

下
野
，
將
軍
政
大
權
移
交
李
宗
仁
攝
理
 

■
藉
籌
收
拾
殘
局
寄
法
■
今
將
原
電
錄
 

出
如
下
・

萬
急
■
南
京
蔣
介
石
先
生
鈞
鑒
■ 

潘
陽
失
陷
■
金
圆
慘
跌
•
舉
國
對
公
。 

已
懷
怨
憤
•
公
即
自
度
可
以
撑
持
南
京
 

。，作
困
獸
之
猶
鬥
•
但
軍
心
失
•
民
心 

去
•
所
能
撑
持
者
幾
時
•
若   

§1 退
守
直
. 

江
-
遷
都
廣
州
•
以
作
最
徳
掙
扎
•
卽 

公
有
面
目
以
見
廣
東
父
老
。
我
恐
廣
東
 

人
亦
不
願
見
公
也
，
爲
今
之
計
•
公
倘 

能
以
國
家
爲
重
。
似
宜
立
卽
自
動
讓
賢
 

。
而
以
軍
政
大
權
•
託
交
德
鄰
先
生
■ 

尤
應
勤
勉
党
徒
•
服
從
其
款
•
則
大
局 

尙
有
收
拾
之
望
。
若
留
戀
下
去
，
美
援 

固
不
足
恃
•
而
西
安
事
變
之
重
演
。
非 

無
可
能
也
•
忝
屬
交
末
・
質
直
奉
吿
* 

希
爲
鑒
察
，
李
大
明
•
冬
■ 

⑥

台
山
會
舘
開
迎
送
會
 

本
埠
台
山
寧
陽
會
館
。
於
三
日
下
午
六
 

時
，
假
座
西
湖
酒
家
・
般
筵
餞
別
台
山
 

章
陽
總
會
館
前
任
去
席
鄧
雲
章
君
囘
國
 

出
席
民
治
黨
 

二
全
中
會
。
况
郎
君
素

此
數
？ 

警
告
。

卡
氏
答
「
是
」
•
賊
臨
去 

汝
之
口
勿
皎
一
言
・
」
卡

滿
地
可
訊
・
號
稱
「
紅
教
長
」
之
轉
臣

抵
步
•
今
晨
在

博
士
。

氏
報
警
稱
・
咳
賊
在
卄
歲
至
卄
五
 

・
高
五
尺
六
寸
•
痩
黑
・
穿
綠
長
 

•
後
警
察
往
急
別
圖
戲
院
査
察
■

移
民
總
局
對
記
者
問
曾
暫
被
移
民
局
留
 

難
之
事
，1

笑
置
之
•
謂
「
飛
行
塲
有 

- 
新
移
民
員
•
似
疑
報
紙
登
戦
我
來
加
 

之
學
•
我
吿
訴
他
如
能
便
他
易
過
我
當
 

于
明
晨
來
此
•
但
各
人
對
我
甚
有
禮
」

有
 

直

者
購
票
入
內

一
與
 

不
模

同
晚
約
六
時
•
有
三
武
裝
賊
入
漢
 

比
街
七
八
玉
號
軒
梨
衣
舘
行
刼
寧
僑
黃
 

利
(
譚
音
)

，
有
一 
賊
用
手
槍
擊
黃
氏
 

之
肩
・
謂
如
不
開
銀
盒
・
則
殺
死
之
。 

於
品
刼
去
四
十
元
・
一 
賊
用
手
帕
遮
面

• 
移
民
局
長
凌
禮
斯
 

説
，
絶
非
確
實
云
。

難
教
長
之

緬
省
長
將
任
司
法
部

電
•
緬
省

準
備
辭

職
以
便
入
中
央
内
閣
爲
同
法
部
長
•
約 

於
一 
星
期
或
十
日
內
，
待
首
相
頃
氏
下
 

野
時
可
實
現
・
綴
省
國
會
議
員
格
連
。 

曾
任
g

源
部
長
•
今
年
不
斷
爲
病
魔
所

歲
至
廿
五
歲
一

■

三
一警

傷
兩
婦
人

八
街
西 
一 
四0

。
步
落
之
西
婦
閘
愼
及
 

屈
市
眞
善
兩
人
，
步
行
至
巴
罅
與
坎
密
 

根
街
間
、
被
晋
巡
邏
警
車
碰
傷
入
聖
保
 

羅
醫
院
。
幸
不
甚
冑
•
駕
車
巡
曾
妍
土
 

比
報
台
。
他
向
西
行
。
見
街
燈
停
車
後
 

■
向
右
轉
時 

611 
碰
此
兩
婦
人
云
■ 

©
 遊
客
被
竊
淸
貧
一
時
 

中
部
遊
客
斯
委
地
夫
婦
•
咋
向
警
察
報
 

吿
•
彼
等
于
午
夜
睡
覺
後
■
被
鼠
竊
所
 

乘
。
入
其
旅
舘
房
中
竊
去
斯
夫
人
之
手
 

提
袋
。
內
有
五
十
元
旅
行
晟
十
二
張
。 

典
金
三
十
二
元
•
加
幣
壹
百
二
十
五
元
 

■
壹
跳
及
兩
戒
指
。
鼠
竊
將
袋
及
打
麻
 

醉
藥
品
之
用
具
棄
置
于
浴
槽
底
■
故
相 

信
岐
竊
匪
是
癒
君
子
■
斯
氏
夫
婦
•
因 

被
竊
致
數
小
、時
內
。
不
名
一
文
云

纏
•
將
辭
其
感
會
議
員
一 

得
以
參
加
補
選
五
，

•
俾
加
愼

溫
哥
華
船
遇
險
得
救

城
多
利
亞
訊
•
七
十
二
尺
長
之
溫
讲
華
 

船
別
斯
古
號
•
於
星
期
二
日
遭
狂
風
兩
 

激
蕩
•
擱
淺
於
石
上
•
得
美
固
海
岸
防
 

衞
船
救
援
，•
但
已
受
加
壞
頗
重
。
或
拖 

來
城
埠
修
理
 

7:
，

@

教
員
在
尼
路
愼
懇
親
 

尼
路
愼
訊
.。
曲
尼
西
區
數
員
。
今
日
在 

本
埠
開
懇
親
會
。
今
晚
演
講
者
■
有
教 

育
廳
長
斯
特
力
素
-
題
爲
「
普
通
教
育
 

問
題
」
•
溫
哥
華
師
範
學
校
校
長
洛
地
 

博
士
。
題
爲
「
聯
合
國
社
會
教
育
之
動
 

向
」
。
尙
有
溫
哥
華
初
級
學
校
監
督
賣
 

女
士
。
域
多
利
南
園
學
校
校
長
麥
頃
施

星
期
五
禁
捕
三
文
魚

廳
監
督
菲

•
教
廳
体
育
指

溫
斟
奉
島
• 
東
岸
之
散
子
三
文
魚
。
明 

日
後
當
不
入
網
。
本
省
除
夫
李
沙
河
。 

老
桑
及
巴
拉
海
灣
北
手
區
•
仍
可
用
網
 

捕
三
文
外
♦
其
餘
均
于
星
期
五
日
封
禁
 

• 
漁
部
當
局
稱
• 1
星
期
有
四
百
張
網
 

捕
三
文
魚
者
，
在
過
利
田
區
捕
像
•
相 

信
爲
空
前
之
大
批
者
。
故
欲
上
水
產
卵
 

之
三
交
顔
難
漏
網
。
故
當
局
爲
保
存
其
 

51 計
•
預
行
封
禁
云
•

導
員
李
氏
等
。
亦
將
在
懇
親
會
演
講
玄
 

鱷
女
人
醉
酒
管
車
定
監
 

二
垣
訊
•
握
尼
斯
街
四
二
亠
八
號
布
勒
本 

女
士
四
十
六
歳
•
醉
酒
管
車
。
碰
十
三
 

僧
之
電
話
綫
柱
被
拘
•
今
H
破
判
監
七 

日
・
由
星
期
日
被
拘
時
起
計
。
法
官
舍 

咯
哈
稱
，
「
我
不
相
信
有
事
比
醉
酒

A- 

管
車
更
危
險
者
」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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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丁
柬

詹
十
一
 
月
十
四
日
爲
本
總
社
舉
行
第
三
十
三
週

。 .:・ 

•:・  .屮

年
紀
念
典
禮
寅
具
潔
樽
統
請

止
?

/

争
度
總
支
部
塞
題
士
上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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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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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 
枠 
部
気
汁
省
才
利
以
F

天
U

機
 

關
各
兄
弟
姊
娜
駕
臨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 
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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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權
總
社
同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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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本
社
舉
行
喬
遷
第
三
週
年

I  
紀
念
典
禮
寅
具
薄
酌
就
請

冷
洪
門
民
治
党
三
級
黨
部
達
權
總
支
社
洪
門
大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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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關
各
兄
弟
姊
妹
駕
臨
指
示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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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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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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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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